

关于《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heading_0]一、制定背景
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工作事关被征地农民切身利益、城乡发展与社会稳定，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规定》为规范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行为、维护征地范围内房屋权利人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本市征地补偿实践、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新形势新要求，原有规定部分条款已不适应现行管理需要。为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优化补偿规则、保障公平公正，亟需对原规定进行修订，更好贴合本市实际、提升征地房屋补偿工作规范化水平。
[bookmark: heading_1]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根据本市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部署，市规划资源部门牵头在原规定基础上，系统调研了梳理上位法要求、基层实操难点、权利人诉求及各区执行口径，重点围绕补偿标准、非居住房屋补偿、历史遗留房屋认定处理等内容开展多轮研究论证，广泛听取相关部门、专家意见，现经修改完善，形成《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规定（征求意见稿）》。
3、 [bookmark: heading_2]主要修订内容
1、房屋补偿资金落实时间方面，将货币补偿资金保证足额到位的时间从“征地房屋补偿方案公告前”修改为“征地房屋补偿协议签订前”，使其更加符合实操以及土地管理法规定。
2、房屋权属、计户标准和面积确定方面，明确因特定历史原因或政府主导建设的未经登记或建房批准的房屋，其权属、用途和建筑面积由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认定。
3、重置价表述规范方面，统一采用房屋重置结合成新价替代原房屋建安重置价结合成新价，更准确反映房屋实际价值，扣除折旧因素，计价方式更科学合理。
4、居住房屋补偿方面，优化同区域新建商品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基价及价格补贴公布机制，明确至少每三年调整或重新公布一次，更好保障被征地农民居住条件，与土地管理法中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的要求相一致。
5、非居住房屋补偿方面，明确非居住房屋实行货币补偿，货币补偿金额按照房屋重置结合成新价计算；将奖励费纳入补偿项目，贴合各区实操情况；完善入股、联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类非居住房屋补偿规则，增加土地使用权补偿价格，并明确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